紫玉酒店公司自助售卖机设备及配套服务内容
紫玉酒店公司拟计划招募自助售卖机设备合作商。有关事项如下：
一、提供设备内容（所有数量为预计数）
1.设备内容：自助售卖机及内部销售的商品
2.设备数量：自助售卖机20台
3.放置地点：钢铁学院学生公寓、教学楼
4.设备要求：自助售卖机需符合GB 4706.1《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器的安全 第1部分：通用要求》GB 4706.72《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器的安全 商用售卖机的特殊要求》等国家相关标准。具备稳定的制冷/制热（按需）功能、支付方式包括校园一卡通、微信、支付宝等主流移动支付。外观需整洁，与放置场景环境适配。
 二、配套服务要求
1. 安装调试：设备的运输、安装、调试由乙方负责。安装过程需遵守安装场所场地管理相关规定。
2. 销售商品：乙方根据销售群体摆放合适的商品（如饮用水、零食、日用品等）。预包装食品必须符合《食品安全法》及相应的国家标准。日用品必须符合日常安全使用要求及相应的国家标准。
3.价格与标识：乙方及时补货，定期更新商品种类，定期检查商品保质期，避免商品过期、缺货；所有商品必须通过售卖机的显示屏或价签清晰标示价格，价格单位准确。价格应符合嘉峪关市场合理水平。售卖机上必须清晰张贴乙方的客服电话、售后服务流程、投诉渠道以及甲方的监督电话。
4. 设备运维与维修：乙方建立7×24小时运维响应机制，接到设备故障通知后，需在2小时内响应，4小时内到达现场处理（校园内及周边区域）；定期（每月至少1次）对设备进行巡检、清洁与维护，确保设备正常运行。 未经甲方书面同意，乙方不得擅自移动、增设或减少设备。  
5. 数据与对账服务：乙方需提供设备销售数据查询功能（如每日/每月销售额、货品销量等），按月与紫玉酒店公司进行对账结算，结算周期及方式需在合作协议中明确，确保数据透明、账目清晰。
[bookmark: _GoBack]6. 售后服务保障：合作期内，若设备出现非人为损坏的质量问题，乙方自行维修或更换零部件，甲方不承担任何费用。若因设备故障导致学生投诉，乙方需及时处理并反馈结果，维护良好的服务口碑。
二、其他要求
1.乙方负责所有设备的日常维护、清洁、破损更换等相关事宜。
2.所有设备要求2025年10月30日前安装、调试完毕，保证设备正常运转、使用。
3.合同期限：自合同签订之日起一年
联系人：李治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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